
 
 

附件四 

跟蹤騷擾保護令延長聲請協助通知單 

   

○○地方法院受理○年度○字第○號跟蹤騷擾保護令延長之聲

請，因不能即時通知關係人等，爰請警察機關依據跟蹤騷擾防制法

第 13條第 5項規定協助通知。 

受 通 知 人

身分、姓名 
 性別  出生年月日  

住 居 所  
身分證明 

文件字號 
 

聯 絡 電 話  

【原通知法院聯絡窗口】 

○股書記官○○○（聯絡電話：○○○、傳真號碼：○○○） 

    傳送時間：  年  月  日  時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警察機關執行情形： 

通知時間：  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 

通知單位：       警察局     分局     派出所 

通知人員： 

通知情形：□當面告知（受通知人簽名：           ） 

     （本通知單應製作一式二份，一份交受通知人，另一份單位留存） 

     □電話告知（受話人及聯絡電話：         ） 

     □無法聯繫（請概述聯繫情形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【警察機關協助聯絡窗口】 

○○○警察局婦幼警察隊（聯絡電話：○○○、傳真號碼：○○

○） 

            回傳時間：  年  月  日  時 


